
111學年度第1學期行政會議
主計室業務宣導

報告人：主計室 邱聰祥主任

日期：民國111年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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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核銷注意事項

肆、其他審核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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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貪汙治罪條例第5條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：

1.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
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：

 意圖得利，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
債者。

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
之物交付者。

 對於職務上之行為，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
正利益者。

2.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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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法規說明(1/5)



◆中華民國刑法第10條第2項－公務員定義：

稱公務員者，謂下列人員：

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
具有法定職務權限(身分公務員)，以及其他依法
令從事於公共事務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(授權

公務員)者。

 受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，從
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(委託公務

員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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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法規說明(2/5)



◆中華民國刑法－偽變造公文書罪相關條文：

➢ 第211條(偽變造公文書)：偽造、變造公文書，足
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
下有期徒刑。

➢ 第214條(使公務員登載不實)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
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
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➢ 第216條：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
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
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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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法規說明(3/5)



◆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－普通詐欺罪：

1.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
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
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2.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
之者，亦同。

3.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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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法規說明(4/5)



◆政府採購法第87條-圍標：

➢ 第4項(合意圍標)：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
利益，而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，使
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，處六月以
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
以下罰金。

➢ 第5項(借牌圍標)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
利益，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，處三年
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
金。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，
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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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法規說明(5/5)



貳、違失案例分享 - 一

◆某教授甲利用辦理政府機關補助研究計畫採購案
的機會，以友人所開的公司參與投標，並另外找
兩家廠商陪標，利用詐術進行圍標，不法取得標
案後，另又涉嫌不實驗收，從中詐得一百多萬元
不法款項。

◆經檢調單位搜索約談後，分別依違反貪污治罪條
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領財物、政府採購法等罪偵
辦起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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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違失案例分享 - 二

◆某教授乙明知身為計畫主持人，無法請領演講、
授課費用，卻利用親友名義不實請領費用；另長
期蒐集商家空白收據，及利用親友名下公司開立
不實發票單據，詐領研究計畫補助款，涉犯刑法
詐欺等罪。

◆經檢調單位偵查後，已繳回不法所得近500萬元，
檢方給予緩起訴處分期間3年、支付公庫65萬元，
並遭學校經校內程序給予行政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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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違失案例分享 - 三

◆某教授丙因協同參與政府機關補助研究計畫時，
指示助理以不實發票詐取計畫補助費6萬元，作為
研究生車馬費、研究費之用，遭調查局依刑法偽
造文書、詐欺罪嫌將丙教授及助理移送檢察機關
法辦。

◆案經檢方因審酌2人沒有前科，事後繳回犯罪所得，
決定給予緩起訴處分期間1年，另各須支付國庫10
萬元、3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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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違失案例分享 –四

◆某教授丁多次藉由參加國內學術研討會、研習活
動，實際上卻沒有報名或該活動沒有舉辦，陸續
以搭 汽車捷運、火車、高鐵等交通費用，申請數
百元至數千元不等共8筆國內差旅費，詐領共1萬
0,772元。

◆嘉義地方法院審酌該教授擁有國外博士學位，月
領高薪，卻虛報詐領差旅費，且犯案初始否認犯
行，審理期間才坦承犯行，依詐欺罪判刑3月，易
科罰金約9萬元，緩刑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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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依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第3點：各機關員
工申請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
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不實者應負相關責
任。

◆爰各項經費執行單位及人員(包含計畫主持人執
行研究計畫)，應本誠信原則辦理核銷，並應落
實採購、驗收等程序之審核工作，以避免流於形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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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應本誠信原則辦理核銷，並落實
採購、驗收等程序(1/3)

參、核銷注意事項



◆錯誤樣態1：以電子發票證明聯辦理核銷，惟檢附
自行繕打且與實際購買項目不符之明細。

→所附購買清單明細係在說明支出內容，亦屬核
銷單據之一部分，爰自應本於誠信原則核實提出。

◆錯誤態樣2：以小規模營業人之收據辦理核銷，惟
該商家早已停歇業或自行於空白收據填寫不實交
易事項。

→申請人應依實際交易提出單據核銷，並對交易
真實性負責，虛構交易情事，自非屬適法。

13

一、應本誠信原則辦理核銷，並落實
採購、驗收等程序(2/3)



◆錯誤樣態3：性質上應以勞僱型兼任助理辦理，惟
為規避校內程序、衍生費用或勞保支出等因素，
逕以稿費等不當形式支付工讀金。

→聘僱工讀生應負擔勞保等費用，係屬法令對工
讀學生之權益保障，不宜以稿費等不當形式支付
工讀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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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應本誠信原則辦理核銷，並落實
採購、驗收等程序(3/3)



◆本校近年間有教師因違反政府採購法等規定，致
遭檢調單位調查之情形，爰請主責採購及政風單
位宜就法規、違失案例與錯誤態樣等加強宣導，
以避免校內教職員生觸法。

◆現有會計系統業配合總務單位規劃，增設小額採
購檢核功能，請購核銷案件倘出現警示通知(支出
憑證黏存單，廠商名稱後出現星號 )，請逕加會
採購主責單位總務處協助釐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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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請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範辦理採購



◆以外國(非中文)單據辦理核銷，請提出人或經手
人自行以中文擇要註記交易內容並簽章。

◆取具發票或收據辦理核銷時，請於會計系統填
列廠商統一編號。

◆倘預計採購金額超過10萬元，請循政府採購法
規定或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辦理，勿以不當形
式規避應辦程序。(如同時以數家名稱不同，但
登記地址或負責人相同之廠商發票，辦理小額
採購核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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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核銷應注意事項



一、請各單位積極處理已到期保證金退款
事宜
◆依據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0條第6款規定略以，
各機關懸宕之帳款，權責單位應積極稽催處理。

◆另本室查核截至111年8月底止預算執行情形，經
查有帳列多筆履約保證金、保固保證金等已逾期
限廠商未領回(詳附表)，惠請各承辦單位查明辦
理，以免帳務久懸不易清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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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其他審核事項



◆本室每年下半年均舉辦「各項經費動支及結報事
項說明會」，並以校內小郵差及網頁公告等方式，
通知校內各單位、計畫主持人及專、兼任研究助
理等教職員工生相關訊息，請校內師生同仁踴躍
報名參加。

◆前項說明會之歷年會議資料及違失案例，均於本
室網頁設立專區公告，供同仁執行經費時可隨時
檢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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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請踴躍參加「各項經費動支及結報
事項說明會」



感謝聆聽


